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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解读：《广灵县2023年农业产业发展奖补办法》政策解读

l 指导思想
○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省委“融入京津冀、打造桥头堡”战略部署、市委“奋斗两个五年、跨入第一方阵”和我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灵
篇章总目标，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部署，立足县域、资源实情，在坚决完成粮食播种面积和
粮食生产任务基础上，以保障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核心，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创新发展机制，调整产业结构，强化生产
标准，提高设施装备，着力发展设施农业，实现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

l 工作目标
○ 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引导农民发展高附加值的农业产业，实现农业产业规模化、集约化、效益

化，打造具有广灵特色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帮助农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奖补项目类别

（一）新建暖棚

l 奖补对象：农业公司、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种植农户。

l 奖 补 要 求 ： 新 建 暖 棚 ， 标 准 为 棚 内 跨 度 不 低 于 1 0 米 ， 棚 内 脊 高 不 低 于 5 米 ， 单 栋 棚
内使用面积不低于1亩。建设资金使用自有资金建设，其他形式建设的暖棚不在奖补
之列。

l 奖 补 标 准 ： 对 新 建 暖 棚 ， 按 照 建 设 的 棚 内 使 用 面 积 为 计 算 单 位 ， 核 算 暖 棚 单 体 投 资
10万元/亩以上一次性补贴建设费2万元/亩；核算暖棚单体投资15万元/亩以上一次
性补贴建设费 3 万 元 / 亩 。 （ 具 体 建 设 标 准 附 后 ， 核 算 以 财 政 部 门 聘 请 造 价 机 构 核 算
为准）。



奖补项目类别

（二）新建冷棚

l 奖补对象：农业公司、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种植农户。

l 奖补要求：新建冷棚，标准为棚内跨度不低于8米，棚内脊高不低于3米，单栋棚内
使用面积不低于1亩。建设资金使用自有资金建设，其他形式建设的冷棚不在奖补之
列。

l 奖 补 标 准 ： 对 新 建 冷 棚 ， 按 照 建 设 的 棚 内 使 用 面 积 为 计 算 单 位 ， 核 算 冷 棚 单 体 投 资
1 . 2 万 元 / 亩 以 上 一 次 性 补 贴 建 设 费 3 0 0 0 元 / 亩 。 （ 具 体 建 设 标 准 附 后 ， 核 算 以 财 政
部门聘请造价机构核算为准）。



奖补项目类别

（三）设施农业用地奖补

l 奖补对象：农业公司、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种植农户。

l 奖 补 要 求 ： 对 集 中 连 片 （ 指 在 同 一 村 同 一 方 位 或 相 邻 村 同 一 方 位 连 片 规 模 建 设 ， 包
括因乡村路、田间路隔开的情形，其余相差15米及以上的按不同片区计算，下同）
设施农业大棚用地进行奖补，大棚标准为棚高2米以上，跨度6米以上。建设资金使
用自有资金建设，其他形式建设的不在奖补之列。

l 奖补标准：设施农业大棚集中连片面积在400亩以上一次性奖补100元/亩；设施农
业 大 棚 集 中 连 片 面 积 在 1 0 0 0 亩 以 上 一 次 性 奖 补 2 0 0 元 / 亩 ； 设 施 农 业 大 棚 集 中 连 片
面 积 在 2 0 0 0 亩 以 上 一 次 性 奖 补 3 0 0 元 / 亩 。 设 施 农 业 大 棚 集 中 连 片 面 积 以 土 地 流 转
合同面积为准，奖补资金总额封顶100万元。



奖补项目类别

（四）蔬菜冷鲜库

l 奖补对象：农业公司、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种植农户。

l 奖补要求：新建蔬菜冷鲜库使用面积在80平米以上，高度2.5米以上，聚氨酯墙板厚
度不低于10cm，配备压缩机、冷风机等制冷设备，达到制冷、保鲜及储存的目的。
建设资金使用自有资金建设，其他形式建设的冷库不在奖补之列。

l 奖补标准：对新建蔬菜冷鲜库，一次性补贴建设费500元/平米。



奖补项目类别

（五）黄花类

l 奖补对象：农业公司、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种植农户。

l 奖补要求：亩栽植株数达到3500株以上，成活率达到95%以上。

l 奖补标准：新栽植黄花补助2000元/亩，分两年奖补，每年1000元。



户申报：实施主体向建设所在
地的村委会提交书面申请，种
植农户提供本人银行卡的卡号，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对公账
号。

01
村审核：村委会组织人员对实
施主体进行审核，负责实施面
积统计、审核，实施项目图片、
资料和票据等收集整理；审核
无误后填写奖补清册，将填写
好的奖补清册进行公示，公示
时间为7天，公示后向乡（镇）
人民政府提交。

02



乡验收：乡（镇）人民政府负
责复核建设面积和验收，并将
项目资料和验收材料报送农业
农村局。

03
县汇总、拨付：县农业农村局
汇总各乡（镇）人民政府上报
的奖补数据，按照上报奖补项
目和奖补面积对各乡（镇）进
行一定比例的抽查，抽查结果
无误，向县政府提交有关项目
奖补金额，将申请的金额上报
县财政局，由财政局按照相关
程序拨付到各乡（镇）。

04



实施说明

l2022年广政办发〔2022〕3号文件《广灵县乡村振兴产业发展
奖补办法》在本奖补办法发布后废止，以本奖补办法为准。本
奖补办法为2023年农业产业发展奖补，本着一事一议的原则，
以后根据经济社会和农业产业的发展情况制定当年的农业产业
发展奖补政策。


